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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項目編號 CP03 

項目名稱 開標作業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法令依據 …… 

四、工程會113年12月5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44號

函修正「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91年7月24

日工程企字第09100312010號令（機關辦理採購

之廠商家數規定）、91年11月27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號令（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

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95年7月25日工程

企字第09500256920號令(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或不當行為)、97年2月14日工程企字第

09700060670號令（同一廠商人員代表不同投標

廠商出席會議）、105年3月21日工程企字第

10500080180號令（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

同 一 人 ）、 l09 年 4 月 29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1090l002883號令(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

後，尚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前，得處置之方式)。 

五、前述法令如有修正或廢止，請機關自行修改相

關作業內容以適用之。 

使用表單 無 

 

 

 

 

項目編號 CP03 

項目名稱 開標作業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法令依據 …… 

四、工程會108年12月6日工程企字第1080100594號

令修正「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91年7月24

日工程企字第09100312010號令（機關辦理採購

之廠商家數規定）、91年11月27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號令（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

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95年7月25日工程

企字第09500256920號令(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或不當行為)、97年2月14日工程企字第

09700060670號令（同一廠商人員代表不同投標

廠商出席會議）、105年3月21日工程企字第

10500080180號令（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

同一人）人)、l09年4月29日工程企字第

1090l002883號令(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通知

後，尚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前，得處置之方式)。 

(新增) 

 

使用表單 無 

 

 

 

依據工程會 113

年 12月 5日工程

企 字 第

1130100044 號函

頒修正之「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修正引用法

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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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本附件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12 月 5 日訂頒之內容，使用時請再確認使用最新版本) 

八、開標程序： 

機關辦理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

限制性招標(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9

款至第 11 款)，及招標文件已標示開標時點地點之公開取得

廠商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採購法第 49 條)者，其開標作業，

應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為之，開啟廠商投標文

件之標封，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家數及其他招標文

件規定之事項。有標價者，並宣布之。但應注意採購法第 57

條第 1款及施行細則第 76 條規 定應予保密之情形。 

主持開標人員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

任，其分工為主持開標程序、負責開標現場處置及有關決定。

開標紀錄應依施行細則第 51 條規定記載相關事項，由辦理

開標人員及監辦人員會同簽認。 

序號 錯誤行為態樣 依據法令 

八
、
開
標
程
序 

(刪除) (刪除) (刪除) 

（一） 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

妥，例如：漏通知上級機

關監辦。 

採購法第 3 條、第 12

條。 

附件 2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新增) 

 

 

 

 

 

 

 

 

 

 

 

 

 

序號 錯誤行為態樣 依據法令 

八
、
開
標
程
序 

（一） 誤解開標之意義為開價格

標。 

採購法第四十五條，

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 

（二） 開標前之應辦程序未辦

妥，例如：漏通知上級機

關監辦；底價尚未訂定；

無人主持。 

採購法第三條。 

依據工程會 113

年 12月 5日工程

企 字 第

1130100044 號函

頒修正之「政府

採購錯誤行為態

樣」，配合修正附

件 2(政府採購錯

誤行為態樣)內

容並增訂機關辦

理開標程序階段

採 購 之 作 業 指

引。 



【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採購業務】「開標作業」(CP03) 修正草案對照表 

第 3 頁，共 4 頁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二） 開標當場宣布補充規定或

變更招標文件內容。 

採購法第 27 條、第

41 條。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三）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 施行細則第 51 條。 

（四） 廠商未依通知出席開標，

或未依機關通知期限辦理

說明或減價，機關將其視

為無效標。 

採購法第 60 條，施

行細則第 83 條。 

（五） 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廠商

應派員出席，未派員即視

為廠商放棄說明、減價之

權利。 

採購法第 60 條。 

（三） 開標前當場宣布補充規定

或變更招標文件內容。 

採購法第二十七條、

第四十一條。 

（四） 開標後更改底價。 採購法第四十六條第

二項 

（五） 開標時間未到即先開啟廠

商標封審標。 

採購法第四十五條，

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 

（六） 截止投標時間與開標時間

相隔天數過長。 

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

之一 

（七） 開標紀錄記載不全。 施行細則第五十一

條。 

（八） 廠商未依通知出席開標即

視為無效標。 

採購法第五十條，第

六十條。 

(新增) (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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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採分段開標，卻先辦理價

格標後再審查資格或規格

標。 

施行細則第 44 條。 

（七） 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

定，例如：限制性招標之

議價前未參考該議價廠商

之報價或估價即訂定底

價。 

採購法第 46 條，施

行細則第 54 條。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八） 採行協商措施，未依規定

秘密開標、審標。 

採購法第 57 條第 1

款。 

 

（九） 採分段開標，卻先辦理價

格標後再審查資格或規格

標。 

施行細則第四十四

條。 

（十） 訂定底價時機不符合規

定，例如：議價前未參考

該議價廠商之報價或估價

即訂定底價。 

採購法第四十六條，

施行細則第五十四

條。 

（十一） 對於監辦人員提出之正確

意見不予理會。 

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

三項，機關主會計及

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

購辦法第七條第二

項。 

（十二） 監辦人員逾越監辦職權提

出不妥適之意見。 

採購法第三條。 

（十三） 未依採購法第五十七條第

一款規定秘密開標審標。 

採購法第五十七條第

一款 

 

 


